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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學生畫廊實施計畫  

116 年111月24日北市教特字第116 42122466號函修正 

11167年9月111日北市教特字第1167 6511171號函修正 

1111162年9月24日北市教特字第116256925 9號函修正 

1、 目的：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增進臺北市學生美術

創作素養，提供學生美術作品參展空間，並落實學校美術教育， 

特訂定本實施計畫。 

2、 實施對象：本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 

3、 展出期程：每梯次參展期間為三個月。 

4、 參展範圍：共分七區 

(1) 第一展區：市政大樓四樓中央北區辦公區域入口處、四樓北區

辦公區域走廊。 

(2) 第二展區：市政大樓四、五、七樓中央南區辦公區域入口處。 

(3) 第三展區：市政大樓六、七、十一樓中央北區辦公區域入口處。 

(4) 第四展區：市政大樓十、十一樓中央南區辦公區域入口處、十

一樓南區辦公區域走廊1 。 

(5) 第五展區：市政大樓八樓中央北區辦公區域入口處、八樓北區

辦公區域走廊。 

(6) 第六展區：市政大樓八樓南區辦公區域走廊、八樓中央南區辦

公區域入口處。 

(7) 第七展區：市政大樓九樓中央北區辦公區域入口處、九樓西北

區辦公區域走廊。 

5、 參展類別 

(1) 國小組：繪畫類、書法類、平面設計類及漫畫類。 

(2) 國中組：西畫類、水墨畫類、書法類、版畫類、平面設計類及

漫畫類。 

(3) 高中（職）組：西畫類、水墨畫類、書法類、版畫類、平面設

計類及漫畫類。 

6、 參展經費 

(1) 經費來源：由本局編列預算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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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補助項目：包括交通車資、作品裱框、文具材料、誤餐費、其

他，不得編列與本展覽無關之經費項目。 

7、 參展原則 

(1) 基於資源共享原則，每校每年度申請參展限以一展期為原則。 

(2) 為普及美術教育之推動，各校參展作品應避免僅由少數學生作

品參展。 

(3) 衡酌本市各教育階段學校校數，每一展期校數分配原則如下：

高中職組12所學校，國中組12所學校，國小組15所學校。 

(4) 申請展出之期程，倘各教育階段學校所提申請之展期校數超過

該展期分配之校數時，則依下列條件原則決定：11 

1. 以獲參展次數較少之學校優先。 

2. 當學校參展次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 

(5) 申請展出之期程，倘各教育階段學校所提申請之展期校數少於

該展期分配之校數時，則依下列條件依序遞補，如於同一序位

產生競合時，依前項1 4 條件原則決定： 

1. 申請其他展期之同一教育階段學校優先。 

2. 同一展期次一教育階段學校。 

3. 不同展期次一教育階段學校。 

(6) 基於誠信原則，凡獲得年度各展期參展之學校，應如期於預定

展期至預定展區完成作品布展，如因故無法如期布展，應於預

定檔期之前三個月函知本局聯繫遞補學校。 

8、 申請程序及注意事項 

(1) 本局於每年統一公開甄選參展學校，各校得就本計畫內容，於

111月（依公文期限）前填具參展申請表報局審核。 

(2) 學生畫廊作品參展方式為牆面懸掛，參展學校應注意作品布展

之穩定度與安全性。 

(3) 參展學校應於排定布展時間前二週至本府布展區域實地勘查，

並填具布展明細表報送本局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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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展件數：各校得視作品大小及布展區域面積，兼顧空間美感，

安排參展件數，每一展區參展件數約146至116件左右。 

(5) 為維護參展作品之安全性及辨識學校歸屬權，本局業已函請本

府駐警隊加強巡邏，請參展學校於送展前由參展學校在作品背

面加蓋學校校名章，以利駐警人員辨識。 

(6) 送展作品應於參展區貼示作品說明卡，並確認黏貼牢靠，說明

卡內容應含：學校名稱、學生姓名、作品名稱、作品規格、及

主管機關全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7) 當期參展學校應於展期結束前二週與下期參展學校聯繫交接日

期，並知會本局承辦人。 

(8) 參展學校應於活動結束後二週，檢具原始支出憑證報送本局核

銷，並派員依參展學生名單領取學生紀念狀。 

9、 參展作品失竊或毀損賠償原則 

(1) 作品失竊：失竊事件經報警協尋一個月後，若仍未能尋獲，得

由本局與受損學校協商賠償事宜，若於二週內仍未能達成協議，

則依下列賠償方式辦理。 

1. 西式裝裱：作品規格畫心對開（含）以上者：每幅最高賠

償壹仟貳佰元之圖書禮券或等值物品。 

2. 西式裝裱：作品規格畫心對開以下者：每幅最高賠償捌佰

元之圖書禮券或等值物品。 

3. 中式裝裱：作品規格畫心對開（含）以上者：每幅最高賠

償壹仟貳佰元之圖書禮券或等值物品。 

4. 中式裝裱：作品規格畫心對開以下者：每幅最高賠償捌佰

元之圖書禮券或等值物品。 

(2) 作品毀損 

1. 毀損事件經調查係由特定人所為，本局得向肇事者追訴求

償。 

2. 為維護參展學生權利，毀損事件得由本局與受損學校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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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事宜，以修復原狀為原則。 

3. 作品毀損情形嚴重，以致無法修復者，得視情節比照本計

畫19、1 1 規定酌予補償。 

10、 獎勵 

(1) 參展學校學生，由本局頒發紀念狀乙幀以資鼓勵。 

(2) 參展學校部分 

1. 辦理本活動成效卓著者，工作得力人員嘉獎12次11人（含教師、

行政人員），嘉獎11次15人（得含校長），由學校逕依規定權

責辦理敘獎，本局不另發函敘獎。 

2. 布展或撤展不完整（未黏貼作品說明卡、多餘畫勾未取下、

損害牆面等）經本局通知仍未改善者，本局將發函不得敘嘉

獎12次11人；但仍得敘嘉獎11次15人之獎勵。 

3. 未辦理布展者不得敘獎。 

(3) 本局工作人員部分：嘉獎12次11人，嘉獎11次12人，由業務主管

科於次年度將前一年度有功人員名單依行政程序辦理敘獎。 

11、 本實施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訂增補時亦同。 


